
 

 

市政府关于祁中伟同志任职的通知 

通政干〔2024〕4号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

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祁中伟同志兼任南通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。 

不再保留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（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），

原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（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）领导成员职

务自然免除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4年3月1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 


